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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奚晓明主编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2010》综述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概况与要点；详细解读
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研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权威、前沿、全面阐述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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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奚晓明，男，1954年6月出生。
法学博士。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万字，曾先后参与了《合同法》、《
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等一
系列重要的民商事法律的立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孔祥俊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
法学(民商法)博士、博士后。
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入选“2009、2010年全球知识产权界50位最具影响人物名录”。
已出版《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WTO法律的国内适用》、《合同法教程》、《反垄断法原理
》、《中国现行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
》、《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
》、《法律方法论》、《商标与不正当竞争法原理和判例》、《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等20部专著，
发表专业文章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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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
第二部分 司法文件、司法解释及其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涉及网吧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手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最商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加强专利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第三部分 知识产权司法调研报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强势与弱势：一个亟待平衡的重大任务
  关于义乌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试点工作的调研
第四部分 知识产权理论研究及探讨
  确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赔偿额的基本思路之探讨
  知名商品认定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案件中虚假诉讼的产生及其司法规制
  公众人物姓名商标限制注册问题研究
  商标权与外观设计专利权构成权利冲突的解决
  侵犯专利权诉讼之抗辩要论
第五部分 知识产权案例评析
  谈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侵犯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之判断
  孙浩诉建湖县新城华松实业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第六部分 裁判文书选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三终字第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三终字第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行提字第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0）民提字第16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2010）高行终字第1118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高民三（知）终字第83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弘（2010）鲁民三终字第5-2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阂民终字第436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渝五中法民初宇第299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宁民三初字第4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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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法院裁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之宝公司是“ZIPPO”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与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的产品上使用其“ZIPPO”商标，包括将
“ZIPPO”商标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包装、装潢使用，同理也有权禁止他人将其“ZIPPO”商标用于类
似产品及其包装、装潢的外观设计。
　　根据专利公报所示的涉案外观设计、用于宣传“ZIPPO”品牌的公开出版物，以及当事人各方的
意见陈述，能够证明上述外观设计中被孙孟林称之为怀炉的产品图案与打火机相近，该外观设计专利
一经实施并进入市场后，将使相关公众认为“ZIPPO”系该产品的商标或商品名称，并势必造成与之
宝公司“ZIPPO”品牌相关产品来源的混淆。
之宝公司在上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取得“ZIPPO”注册商标专用权，孙孟林使用“ZIPPO
”字样和与打火机相类似的产品图案作为其“包装盒”的外观设计，将造成与之宝公司“ZIPPO”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冲突。
为制止冲突带来的不当后果的发生，之宝公司请求判令孙孟林不得实施上述外观设计专利，理由正当
，符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商标法实施
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孙孟林不得
实施涉案外观设计专利。
　　孙孟林不服原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
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孙孟林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用于怀炉，与之宝公司的商标核定使用的打火
机不是类似商品，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因而其申请涉案专利不构成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判令其停止
实施涉案外观专利的判决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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